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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概述公司禁止性骚扰及其他非法骚扰的政策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 Stryker Corporation 所有员工。该政策/制度
将概述以下方面： 

1. 禁止骚扰政策 

2. 职责 

3. 投诉 

4. 调查 

5. 解决方案 

6. 定义 

详述： 

1. 禁止骚扰政策。 

1.1 Stryker Corporation 致力于提供一个无歧
视、胁迫和非法骚扰的工作环境。禁止一切针对
个人性别、人种、种族、年龄、残疾、宗教或其
他任何依法受保护特征的行为、言语、玩笑或评
论。 

2. 定义和示例。 

2.1 性骚扰指以下情形下不受欢迎的性挑逗，
要求（提供）性好处以及其他与“性别”有关的言
语、视觉或实际行动： 

(a) 明示或暗示屈从于此等行为是雇
佣的条件；或 

(b) 将接受或拒绝此类行为作为辞
退、降职、职权或待遇变更等实际或暗示
的雇佣决策考量依据；或 

(c) 上述行为的目的或所产生的影响
是无理干预员工的工作表现或制造出带有
胁迫、敌视或攻击性色彩的工作环境。 

2.2 性骚扰可包括以下任一行为： 

(a) 明示的性提议； 
(b) 性影射； 
(c) 关于性的暗示性评论、描述或诽
谤； 
(d) 性导向的挑逗或玩笑； 
(e) “黄色”笑话； 
(f) 淫秽的举止或语言； 
(g) 淫秽或带有性暗示的照片或图片； 
(h) 身体接触，比如拍、捏或摸。 

3. 职责。 

3.1 各部门、子公司或运营单位的总裁或经理
负责确保公司禁止骚扰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各
部门、子公司或运营单位的人力资源主管负责该
政策的协调和具体执行。 

3.2 所有经理、主管、队长、卖方、供应商和
商业伙伴都有责任支持和执行该禁止骚扰政策。 

3.3 Stryker Corporation 每位员工都有责任确
保该政策得到完全遵守。员工引发 Stryker Corpo-

ration 违反该政策的任何行为，都可能面临上至解
除雇佣关系的处罚。 

3.4 认为自己遭受性骚扰或其他非法骚扰的员
工，有责任要求骚扰者停止其不受欢迎行为。 

4. 投诉。 

4.1 对违反本政策的骚扰或报复的投诉，可采
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对于匿名投诉，公司也将同
样认真对待并进行调查。任何注意到性骚扰或其
他非法骚扰的事件均应立即报告。 

4.2 有意举报骚扰事件的员工，应立即向其直
属主管或人力资源主管报告。 

4.3 了解到可能存在性骚扰或其他非法骚扰
的主管或经理，应立即告知人力资源主管。 

 

5. 调查。 

5.1 人力资源主管或其他负责调查的人员，
应尽快对所有投诉进行彻底调查。 

5.2 公司向投诉人承诺： 

(a) 保护其免因举报性骚扰或其他
非法骚扰而遭受报复； 

(b) 公司承诺对指控进行调查并采
取适当措施； 

(c) 只要可行，公司会尽量为指控
保密； 

(d) 公司会将调查结果和公司决定
采取的任何措施告知投诉人。 

 

6. 解决方案。 

6.1 在对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审查之
后，公司可能会得出以下结论： 

(a) 存在不当行为； 

(b) 不存在不当行为；或 

(c) 证据不充分，无法断定是否存
在不当行为。 

6.2 公司会将结论告知投诉人和受指控
的骚扰者。 

6.3 如果认定存在不当行为，公司会采
取包括终止雇佣关系在内的惩罚措施。 


